天津市宝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乡复员、退伍军人生活补助项目2021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一．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要点：1.项目主要内容：为我区3100名在乡复员退伍军人按月发放生活补助。
2.实施情况：每月由各街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上报当月应发放人员信息，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汇总后到银行进行社会化发放。
3.实施主体：此项目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预算及发放管理。
4.下达预算：每月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报区财政局当月所需发放资金，区财政局审批后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发放。
5.绩效目标情况：此项目计划2021年为全区3100名符合在乡复员、退伍军人资格人员发放生活补助，计划发放中央直达金额为3293.5万元，截至目前已圆满完成了3293.5万元的发放计划，使我区在乡复员、退伍军人生活得到了充分保障。
二．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2.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（1）项目资金安排落实、总投入等情况分析
要点：1.预算资金总额：此项目预算总金额为中央直达资金3293.5万元。
2.资金组成：此项目预算资金3293.5万元全部为中央资金。
实际到位金额及资金到位率：截至目前已圆满完成了3293.5万元的发放计划，完成率100%。
（2）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
要点：2.1项目实际支付金额及预算执行率，截至目前已圆满完成了3293.5万元的发放计划，完成率100%，我局严格按照在乡复员、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标准进行发放。
2.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要点：对照总体绩效目标分析全年实际完成情况。截至目前已圆满完成了3293.5万元的发放计划，完成率100%。
2.3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保障全区在乡复员、退伍军人人数3100人，已完成；
全区在乡复员、退伍军人全部发放到位，发放率100%，已完成；
全区在乡复员、退伍军人生活补助及时发放，及时率100%，已完成；
支付在乡复员、退伍军人生活补助金额，发放3293.5万元，已完成；
保障全区在乡复员、退伍军人生活水平，保障率100%，已完成；
持续保持全区在乡复员、退伍军人生活水平，保障率100%，已完成；
全区在乡复员、退伍军人幸福感增强，保障率100%，已完成。
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偏离绩效目标情况。
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将按照区财政局统一安排进行公开。
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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